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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周村区加强煤炭清洁利用监督管理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企业：

《周村区加强煤炭清洁利用监督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3月16日
周村区加强煤炭清洁利用监督
管理工作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淄博市煤炭清洁利用监督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94号），切实加强全区煤炭清洁利用监督管理工作，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建设生态周村为目标，以煤炭清洁利用为目的，实行属地管理原则，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作为本区域煤炭清洁利用工作责任主体，统筹做好本区域煤炭清洁利用监督管理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强化工作措施、严格督导考核，力争全区煤炭污染得到根本治理。
二、基本目标
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合理规划产业布局，逐年削减煤炭用量；严格储煤场地监管，强化煤炭清洁利用，逐步减少煤炭扬尘污染，确保达标排放。到2016年6月底，各类储煤场地实现规划目标,达到标准要求并规范管理，煤炭扬尘污染得到基本治理，燃用煤炭质量指标全硫含量控制在0.9%以下、灰分控制在20%以下。到2017年年底，各类储煤场地环保设施健全完善，扬尘污染得到根本治理，燃用煤炭质量指标全硫含量控制在0.8%以下、灰分控制在16%以下。
三、工作措施
（一）实行储煤场地统一规划
我区原则上规划建设（新建、改扩建）1处集中经营性储煤场地，引导煤炭经营企业统一入驻经营性储煤场地，实现集中经营。
（二）规范提升储煤场地建设

加强储煤场地管理，依法清理无照及不符合布点规划的储煤场地，按照《淄博市储煤场地管理办法》要求，健全完善储煤场地防风抑尘、喷淋降尘、进出车辆冲洗等设施，改造储煤场地排水沉淀系统，硬化场地道路，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严防储煤场地扬尘污染。加强储煤场所清理整治，按照《淄博市煤炭清洁利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取缔无营业执照经营以及不符合《淄博市储煤场地布点规划》的储煤场地。
（三）严格控制煤炭质量指标
严格煤炭销售、使用质量指标，从源头上控制煤炭污染物排放。鼓励煤炭经营企业、燃煤单位对煤炭进行洗选加工，提高煤炭质量和清洁利用效率。鼓励工业窑炉和锅炉使用清洁能源，支持开发和推广清洁燃煤技术。居民生活用煤和其它小型燃煤设施使用低硫低灰煤炭或者添加固硫剂的型煤，严把煤炭入口关。
（四）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
1.煤炭质量检测制度。煤炭企业和燃煤单位购销煤炭须每批次进行煤质检测，经检测不符合质量指标要求的，必须进行技术处理并重新检测。区煤炭管理部门委托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对煤炭产品进行定期抽样检测，原则上每季度至少进行一次煤质抽检，抽检结果作为执法依据。企业对抽检结果有异议，申请启用备份样品进行检测的，由双方共同认可的第三方进行检测，检测费用由申请检测单位承担。
2.信息报送和档案管理制度。煤炭企业和燃煤单位应及时向区煤炭管理部门报送每一批次的煤质检测信息和经企业主要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的煤质检测信息汇总表（含电子版）；检测不合格经技术处理后的煤质检测信息也要及时报送。各煤炭经营企业和燃煤单位将煤质检测信息每月5日前报区经信局备查。煤炭企业和燃煤单位要建立购销台帐，载明煤炭购销数量、渠道以及煤炭检测时间、单位和煤炭全硫含量、灰分、发热量等检测信息，实行信息化管理。

3.联席会议和联动执法制度。每季度召开一次煤炭清洁利用联席会议，研究煤炭清洁利用和煤炭污染防治方面的重大问题。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要明确分管负责人和执法联络员，按要求参加联动执法活动。成立由区经信局、区环保局、区工商局、区质监局等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的联合执法小组，开展联动执法专项行动，重点查处煤炭清洁利用和煤炭污染违法违规行为。加强信息沟通，及时通报案件办理动态和疑难问题，共同研究打击违法行为的对策和机制，协调办理违法违规案件的移交，实现违法案件信息互联互通。
4.督导考核和问责制度。区政府对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煤炭清洁利用和污染防治工作实行月调度、季检查、半年督导、年终考核，纳入区环境保护综合治理目标考核体系。煤炭清洁利用和污染防治实行问责制度，对未明确煤炭清洁利用监督管理机构和监管人员、未清理取缔不符合要求的储煤场地行为，经检查发现或经举报查证属实，对负责人进行约谈；对未履行煤炭清洁利用监管职责造成煤炭污染事件，影响严重的，按有关规定进行问责或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5.举报制度。鼓励市民举报煤炭清洁利用违法违规行为，举报范围包括煤炭扬尘，在储煤场地外乱堆、乱放和销售煤炭，储煤场地不符合布点规划要求，煤炭运输车辆未密闭运输造成撒漏，煤炭质量指标不符合要求，煤炭经营企业和燃煤单位未逐批次检测煤质，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销售、使用原（散）煤、煤矸石、粉煤、煤泥等行为。举报电话：0533-6195202，地址：周村区新建东路201号。
四、组织领导和职责分工

为加强组织领导，区政府成立由分管副区长任组长的周村区煤炭清洁利用监管工作领导小组（见附件）。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经信局，具体负责协调调度、联合执法、督导考核等工作。各单位要明确监管人员，承担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煤炭清洁利用监管职责。

区经信局：负责煤炭清洁利用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牵头组织煤炭清洁利用联席会议和联合执法。负责全区集中经营性储煤场地布点规划的编制及修订完善，对全区储煤场地以及煤炭质量进行监督管理。负责煤炭清洁利用的执法检查以及牵头组织对煤炭清洁利用举报案件进行查处，受理煤炭经营企业的告知性备案，负责区内煤炭经营、燃用煤企业各类报表的汇总上报。

区公安分局：负责对阻碍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行为予以处罚。

区财政局：按照《淄博市煤炭清洁利用监督管理办法》规定，保障抽样检测煤质的检测费用、培训费用、执法装备费用、法规普及宣传费用。

区交通运输局：负责对管辖范围内未采取密闭措施的运输煤炭车辆进行查处，防止道路扬尘污染和路面撒漏。

区环保分局：负责对燃煤单位污染物治理设施的运行情况和污染物排放情况依法实施监察监测。

区工商局：负责依法查处或取缔无照经营煤炭及其制品行为。

区质监局：负责依法查处煤炭检测化验机构在资质方面的违法行为，对计量器具实施强制检定。

区城管执法局：负责查处在城区内未采取密闭措施造成路面撒漏污染的违法行为以及经营性燃煤等污染源的执法检查。

周村区规划分局：负责对集中经营性储煤场地及民用季节性储煤场地分布规划进行审查。

周村供电中心：负责协助相关部门对非法以及不符合要求的煤炭储运、使用、经营场所采取限电、停电措施。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按照属地管理要求，全面负责各自辖区内煤炭清洁利用监督管理工作；负责辖区内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储煤场地以及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销售、使用原（散）煤、煤矸石、粉煤、煤泥储煤场地的清理工作；对辖区依法经营的民用型煤、民用季节性储煤场地进行合理布局并规范管理，确保民用型煤和季节煤储煤场地周边设置围栏，煤堆用防尘网等覆盖，防止扬尘污染。

各单位要切实提高对煤炭清洁利用工作的认识，明确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完善管理措施，抓好工作落实，使煤炭清洁利用和煤炭污染治理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周村区煤炭清洁利用监管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附件

周村区煤炭清洁利用

监管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刘长民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解勤生   区经信局局长

        姚长福   区环保分局局长

成  员：吕连军   区发改局党组成员、热力办主任

        苏来生   区经信局党委委员、区政府节能办主任

        王建国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王文君   区财政局党组成员、区国资局局长

        艾志强   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聂基忠   区环保分局副局长

        巩向电   区工商分局副局长

        王  伟   区质监分局副局长

        张连喜   区城管执法局副局长

        吕建民   周村规划分局副局长

        王  屹   周村供电中心副主任

        王晓峰   王村镇副镇长

        李  健   南郊镇副镇长
        霍暇方   北郊镇党委副书记

        郭  鑫   大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李河泉   丝绸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李荣辉   永安街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徐新波   青年路街道人大工作室副主任

        王  涛   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城北路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经济发展局局长

        程轲庄   区节能执法大队大队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经信局，解勤生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苏来生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3月18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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